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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DERN HEALTHCAR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9）

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

與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相關的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就關於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之持續關連交易所刊發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三月十四日之通函。根據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本集團成員與擁有人
訂立多份個別租賃協議，以於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期內向擁有人租用若干物
業。所有該等（未提前終止的）個別租約及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將於二零二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但預期本集團將在相關租約期滿後繼續向擁有人租用相
關現有物業。

鑒於上述情況，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本公司與Asia Power訂立二零二六
年總租賃協議，使本集團與擁有人之間訂立的租賃安排得以延續三年，延至二
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方會到期，而不會令本集團的業務運作受任何影響。

Asia Power乃多間公司的控股公司（即擁有人），Asia Power在香港及世界各地持
有多項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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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此外，由於Asia Power乃由曾博士設立的家族信託全資擁有，Asia Power亦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的租賃安排將構成上市規則
第14A章項下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每一年度上限之最高適用的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25%，故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申報、年
度審閱、公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一般事項

本公司現時已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以就二零
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已
委任一名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尋求獨立股東批准二
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及其他事項（如有）。由於曾博
士於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擁有重大權益，故彼及彼之聯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就批准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年度上限而將予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曾博士亦在為通過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而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放棄就該等決
議案投票。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或之前（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載入通函的
資料）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年度
上限之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
上限作出之推薦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函件，
當中載有其就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提供之意見；(iv)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及 (v)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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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就關於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之持續關連交易所刊發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三月十四日之通函，據此，於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年期內，本集團就向
擁有人租賃若干物業與擁有人訂立多份獨立租賃協議（「現有租賃協議」，各為一
份「現有租賃協議」）。

鑒於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及按其訂立的獨立租賃協議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到期，而本集團預期，其將在個別現有租賃協議於二零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到期後繼續租用現有物業。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本公司與Asia 
Power訂立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使本集團與擁有人之間的租賃安排得以延續
三年，延至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方會到期。

目前，現有物業均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用作其營運設施（包括但不限
於辦公室、零售店、服務中心及倉庫）。本集團有意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
下考慮之安排，繼續於香港及新加坡租用現有物業。下文載列現有租賃協議之概
要，乃關於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預期繼續租賃之現有物業：

現有物業之詳情 現有用途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已付╱應付之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預計

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已付 /
應付每月租金

於
二零二六年
一月一日

之公平市場
租金（每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及 2)

香港島

1.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47號采怡閣一樓商
舖及洗手間範圍、二樓商舖及洗手間範
圍、一樓升降機及3號樓梯以及油隔室、
通往二樓之一樓樓梯、二樓升降機及樓
梯、位於三樓的一至二樓升降機室、地
下第1至8號招牌、一樓第9至14號招牌、
地下商店及開放式商店

服務中心 3,715,200.00 3,715,200.00 3,715,200.00 309,600.00 27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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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物業之詳情 現有用途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已付╱應付之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預計

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已付 /
應付每月租金

於
二零二六年
一月一日

之公平市場
租金（每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及2)

2. 香港跑馬地景光街8號景光樓一樓 
（包括其平台及地下樓梯入口）

服務中心 708,000.00 708,000.00 708,000.00 59,000.00 53,200.00

3. 香港北角英皇道318至328號恆英大廈
地下B部分

服務中心 1,260,000.00 1,260,000.00 1,260,000.00 105,000.00 94,600.00

4.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01至907號英麗閣
地下C號舖B部分及地庫E號舖

服務中心 2,352,000.00 2,352,000.00 2,352,000.00 196,000.00 176,600.00

5. 香港銅鑼灣糖街1至5號銅鑼灣商業大
廈3樓

服務中心 2,633,400.00 2,633,400.00 2,633,400.00 219,450.00 197,800.00

6. 香港德輔道中25、27及27A號安樂園
大廈3樓301至305室

服務中心 1,516,200.00 1,516,200.00 1,516,200.00 126,350.00 118,200.00

7.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1號荊威廣場12樓
1201至1203室

服務中心 1,908,000.00 1,908,000.00 1,908,000.00 159,000.00 148,800.00

8. 香港中環士丹利街50號信誠廣場5樓 服務中心 1,140,000.00 1,140,000.00 1,140,000.00 95,000.00 88,900.00

9.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二樓
2A室

服務中心 1,413,600.00 1,413,600.00 1,413,600.00 117,800.00 106,200.00

10.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二樓 
2B室

服務中心 1,142,400.00 1,142,400.00 1,142,400.00 95,200.00 85,800.00

11. 香港邊寧頓街18號廣旅集團大廈13樓
A辦公室、B室、C室及D室（附註3）

服務中心 – 651,700.00 1,117,200.00 93,100.00 87,100.00



– 5 –

現有物業之詳情 現有用途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已付╱應付之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預計

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已付 /
應付每月租金

於
二零二六年
一月一日

之公平市場
租金（每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及2)

九龍

12. 九龍灣啟祥道9號信和工商中心6樓
32B號、33B號、50至62號、63A室、
64A室、65A室、66A室、67A室、78號
工場及10號貯物室及地庫8號、14號及
15號貨車停車位（附註4)

辦公室及倉庫 1,448,700.00 1,087,200.00 1,087,200.00 90,600.00 80,000.00

13. 香港九龍加拿芬道25至31號國際商業
信貸銀行大廈3樓及4樓（包括平台）

服務中心 3,261,600.00 3,261,600.00 3,261,600.00 271,800.00 245,000.00

14. 九龍成業街10號電訊一代廣場16樓
C1、C2、D1、D2、E1及E2室

服務中心 1,778,400.00 1,778,400.00 1,778,400.00 148,200.00 138,700.00

15. 香港九龍漆咸道南67至71號安年大廈
16樓及洗手間

服務中心 1,459,200.00 1,459,200.00 1,459,200.00 121,600.00 113,800.00

16.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44至46號1
樓

服務中心 612,000.00 612,000.00 612,000.00 51,000.00 46,000.00

新界

17. 新界葵涌永建路1至5號厚豐工業大廈
18樓

倉庫 763,800.00 763,800.00 763,800.00 63,650.00 56,200.00

18. 新界元朗建業街56至60、64至86號聯
發洋樓1樓（連單位的相連平台）

服務中心 1,764,000.00 1,764,000.00 1,764,000.00 147,000.00 132,500.00

19. 新界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園商業用途
部分一樓商舖B74至B90、B99至B116
及B132至B136室

服務中心 1,371,600.00 1,371,600.00 1,371,600.00 114,300.00 103,000.00

20.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柏麗廣場北翼25樓
1室

服務中心 624,000.00 624,000.00 624,000.00 52,000.00 4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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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物業之詳情 現有用途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已付╱應付之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預計

租金總額

截至
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已付 /
應付每月租金

於
二零二六年
一月一日

之公平市場
租金（每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1及2)

21. 新界葵涌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 II座
45樓4502B室

服務中心 216,000.00 216,000.00 216,000.00 18,000.00 16,800.00

22. 新界葵涌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 II座
45樓4503至4506室

服務中心 1,104,000.00 1,104,000.00 1,104,000.00 92,000.00 86,100.00

新加坡

23. Blk 218, Bedok North Street 1,#01-19 
(Upper Level) Singapore 460218

服務中心 24,000.00
新加坡元

（相當於約
139,567.20港元）

24,000.00
新加坡元

（相當於約
139,790.40港元）

24,000.00
新加坡元

（相當於約
144,984.00港元）

2,000.00
新加坡元

（相當於約
12,082.00港元）

2,060.00
新加坡元

（相當於約
12,656.02港元）

     

32,331,667.20 32,622,090.40 33,092,784.00 每月
2,757,732.00

每月
2,515,656.02

     

附註：

1. 不包括差餉、地租及管理費。

2. 每月公平租金乃根據獨立物業估值師的初步意見而定。

3. 相關現有租賃協議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訂立。

4. 根據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訂約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一
日的部分退租協議，自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起，本集團每月應付租金減少至 90,600
港元。

視乎本集團當時的營運需要及市況，本集團日後可能會向擁有人租用額外物業及╱
或將租賃物業從一個地點轉移至另一地點。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擬進行的
租賃安排將提高本集團的靈活性，使其可在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期限內與相關
擁有人訂立額外的獨立租賃協議，按本集團營運需要租用物業（惟不論任何情況，
獨立租賃協議的條款均必須公平合理且符合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於本公
告日期，額外物業的地點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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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擬繼續租用上述現有物業以及可能向擁有人租用額外物業，如上文所
述，本公司與Asia Power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訂立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列出主要條款及細則以規範本集團日後向擁有人作出租賃安排。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日期

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訂約方

Asia Power及本公司

更多有關Asia Power與本公司之關係詳情載於本公佈下文「上市規則之涵義－二
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一段。

要旨

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本集團將在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期限內不時訂立
獨立租賃協議向相關擁有人租用若干物業。於本公佈日期，該等物業預期包括現
有物業。

條件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的租賃安排須待達成以下條
件後，方告作實：

1. 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批准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
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及

2. （如有需要）本集團須就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下之租賃安排向香港或其他司
法權區（如適用）任何有關政府或監管機構或其他有關第三方取得之所有必要
之豁免、同意及批准，均已取得。

倘上述條件並未於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達成，則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將告終止
及結束，惟有關成本及開支以及其他事項之若干條文仍將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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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待上述條件於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達成後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之年期由二零
二六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可由
本公司向Asia Power發出至少六十日之書面終止通知終止。

待上述條件於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達成後，本集團與相關擁有人根據二零二六年
總租賃協議將訂立之各項租賃之年期將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並於(i)
租賃安排本身期限屆滿或提前終止或於(ii)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較早者為準）
屆滿。

租金及定價政策

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各項予以訂立的獨立租賃須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
條款（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A章）而訂立，而該等租賃下之租金（不包括差餉、地租
及管理費）須由該等獨立租賃訂約方經參考在位置、區域及許可用途等方面可資
比較物業（「可資比較物業」）之當時現行市場租金後釐定，惟在訂立二零二六年總
租賃協議項下的該等獨立租賃之前，本集團須在自行承擔成本及開支情況下，向
一名獨立物業估值師取得確認，該估值師在計及可資比較物業之市值租金後就該
等物業當時現行市場租金提供意見，並確認相關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的租
賃安排所載之租金並不超過有關現行市場租金，而有關意見的生效日期不得超過
三個月。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的各獨立租賃下之地租、差餉及管理費將由相關承租
人直接支付予政府或（視情況而定）管理公司。

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適用於本集團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生效及適用於二
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本
集團（作為承租人）須於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應
付相關擁有人之租賃款項總額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根據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年的各個
年度向Asia Power的附屬公司支付的租金，及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已付╱應付租金分別約 32,300,000港元、32,600,000港元及 33,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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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獨立物業估值師之意見，現有物業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之每月現行租金總
額為2,515,656.02港元。因此，按照有關基準，租賃有關物業之每年租金為
30,187,872.26港元，而現有物業的使用權資產截至二零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估值約為85,091,604.00港元。

經考慮到目前的營商環境，當本集團與擁有人訂立獨立租賃時，本集團有意在每
月租金方面爭取（較上述公平租金優惠的）折扣（如可行的話）。Asia Power原則上
同意根據租賃安排給予相關折扣，但折扣率須經本集團與Asia Power進一步協商
決定。

經考慮 (i)本集團擬於截至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繼續租用現有物業
及可能租用額外物業作自用；(ii)本集團就現有物業產生的使用權資產的估值（初
步按現值基準計量並透過採用增量借款利率作為貼現率就各項關連租賃貼現不可
撤銷租賃付款計算）;及 (iii)上述現有物業現行的月租總額，預期截至二零二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之年度上限將分別不
超過92,000,000港元、5,000,000港元及2,000,000港元。該等年度上限乃經計及 (i)
相關現有物業之現行市場租金；及 (ii)於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年期內可能向擁
有人租賃之額外物業涉及之租金約 10%之緩衝水平後釐定。

內部控制程序

本集團已建立下列內部控制程序：

(1) 就租賃安排的個別租賃協議而言，每月租金乃參考由獨立物業估值師發出╱
將發出的公平租金意見書而釐定；

(2) 本集團將不時監察訂約方對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訂立的個別租賃的履
約情況，以確保相關訂約方的義務得以妥善履行；

(3) 本集團將每半年審閱在本集團財務報表中確認的租賃負債金額，以確保所支
付╱將支付的款項在相關年度上限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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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集團將每年提供以下資料：(i)本集團根據租賃安排付予╱應付Asia Power
的租金總額；(ii)相應年度的使用權資產；及 (iii)遵守年度上限的情況，以供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考慮；

(5)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討論及評估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
的執行情況；及

(6) 本集團的核數師除進行中期審閱及年末審核外，亦將對租賃安排進行年度審
閱，並會向董事會確認該等租賃安排是否在所有主要方面均確實按照二零
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個別租賃執行、是否根據一般商業條款及本集團的定價
政策進行，且是否遵守年度上限。此外，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會在本集團年報
中就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作出年度確認。

本公司信納其已備有充足控制系統保障租賃安排，並向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
提供資料，以妥善審閱年度租賃安排。

訂立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為香港的知名美容集團，於其在香港及新加坡的服務中心網絡提供全面的
美容保健服務以及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Asia Power為曾博士設立的家族信託全資擁有的公司，直接或間接於香港（包括但
不限於現有物業）及亞洲其他國家擁有多項物業。董事會認為，訂立滿足租賃安
排的框架協議（即現階段所指的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使本集團可於截至二零
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不時靈活地就按現行市值租金或更低價格租用若干
物業而與相關擁有人訂立獨立租賃協議，並允許本集團將租賃物業從一個地點轉
移至另一地點，及向擁有人租用額外物業，惟新租賃條款須公平合理且符合正常
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且於每種情況下，須處於年度上限項下所設限額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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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起不間斷地與Asia Power維持總租賃協議。基於以往經驗，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必須根據現行市況及本集團的經營需要調整與擁有人訂立若干
個別租賃。因此，董事會認為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應以框架協議形式制定，而
非一份有固定條款之協議，從而使本集團管理層能夠更靈活地根據不斷變化的商
業環境調整與相關業主之間的租賃安排。

此外，鑒於本集團擬繼續向擁有人租用現有物業作自用，並視乎本集團的營運需
要，本集團可能向相關擁有人租用額外物業及╱或將租賃物業從一個地點轉移至
另一地點，本公司認為，訂立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可保護本集團免遭因相關現
有租賃協議未於租期屆滿時重續，須要搬遷其現有美容保健中心而可能對其業務
造成任何潛在影響。另一方面，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亦可令本集團於二零二六
年總租賃協議的租期內不時按市價向擁有人租用額外物業，此舉將為本集團提供
營運便利，以於出現商業機會時擴大其服務中心的網絡。

此外，董事會認為，透過訂立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本集團可避免將每項租賃
安排視作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經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
要求），因此，每次與相關擁有人訂立新的個別租賃協議時，只要該租賃協議乃根
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而訂立，便可避免因遵守適用上市規則所產生的不必要
及繁重行政費用，從而為本集團帶來業務便利及經營效率。

鑒於在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日期本集團可能向擁有人租用的若干物業（即額外
物業）尚有待確定，董事會認為，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擬進行之租賃安排
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須在年度上限範圍內進行）。

經考慮上文所述，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之意見將於考慮獨立財務
顧問之建議後作出並將載入將予派發之通函內）認為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年
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訂立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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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主要在香
港及新加坡的服務中心網絡提供全面的美容保健服務以及銷售護膚及保健產品。

曾博士乃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兼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曾博士持
有677,247,942股已發行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88%）。曾博士的配偶持有
650,000股已發行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072%）之權益。鑒於曾博士與本
集團的關係，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Asia Power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Asia Power由曾博士設立
的家族信託全資擁有，該公司主要從事控股投資，因此該公司亦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

上市規則之涵義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此外，由於Asia Power乃由曾博士設立的家族信託全資擁有，Asia Power亦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因此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的租賃安排將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每一年度上限之最高適用的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25%，故二
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申報、年度審閱、
公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一般事項

本公司現時已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以就二零二六
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已委任一
名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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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尋求獨立股東批准二零
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及其他事項（如有）。由於曾博士於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擁有重大權益，故彼及彼之聯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
批准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年度上限而將予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據董事所
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其他股東須就批准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年度上限項
下租賃安排之決議案放棄投票。曾博士亦在為通過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而召開
的董事會會議上放棄就該等決議案投票。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或之前（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載入通函的資料）
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及年度上限之詳
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作出之
推薦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函件，當中載有其
就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提供之意見；(iv)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及 (v)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資料。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以下涵義：

「二零二三年總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Asia Power就現有物業訂立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之協議

「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Asia Power就截至二零二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租賃安排訂立日期為二
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之協議

「額外物業」 指 本集團成員可能於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期限
內向擁有人租用的額外物業，截至本公佈日期，
該等物業的位置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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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指 本集團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下之租賃安
排應付Asia Power及╱或擁有人（視乎情況而定）
之最高代價，於截至二零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截至二零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
至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金額分別為
92,000,000港元、5,000,000港元及 2,000,000港元

「Asia Power」 指 Asia Power Global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該公司由曾博士設立的家
族信託全資擁有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919)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曾博士」 指 曾裕博士，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控股股東（定
義見上市規則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及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
並酌情批准（其中包括）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

「現有租賃協議」 指 本公佈「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背景」內對該
詞的定義

「現有物業」 指 誠如本公佈「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背景」一
段所披露，擁有人於香港及╱或全球其他地區擁
有，目前根據現有租賃協議出租予本集團，並預
期將繼續出租予本集團之物業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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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成立之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即廖美玲女士、黃文顯博士、康寶
駒先生及林德亮先生），就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
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
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 指 博思融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
類（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
團，即本公司委聘之獨立財務顧問，就二零二六
年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向獨
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上市規則規定須就批准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
項下之租賃安排及年度上限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之股東（即曾博士及其聯繫人）以外之股東

「租賃安排」 指 本集團根據二零二六年總租賃協議，透過本集團
任何股東與相關擁有人就各項物業訂立租用或
租賃協議向擁有人租賃物業（包括現有物業及（如
適用）額外物業）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最後截止日期」 指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擁有人」 指 Asia Power不時之附屬公司或其中任何一間附屬
公司，為或可能成為現有物業及額外物業之法定
及實益業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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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元，新加坡的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代表董事會
現代健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裕博士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曾裕博士、葉啟榮先生及楊詩敏女士；以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美玲女士、黃文顯博士、康寶駒先生及林德亮先生組成。

除本公佈另有規定外，僅供識別之用，本公佈中以新加坡元表示的金額均按 1新
加坡元兌6.1437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